附件1
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目标要求

	
	
	
	2027年
	2030年
	2035年

	1
	核心指标
	单位能耗碳排放（tCO2e/tce）
	≤1.25
	≤0.87
	≤0.37

	2
	引导指标
	年主营业务收入
	零碳工厂建设期内持续增长

	3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35%
	≥55%
	≥80%

	4
	
	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降低率
	较基准年下降率≥6%

	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达到相应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中的1级（先进值）或国家最新发布的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没有国家标准的达到地方或行业先进水平。

	6
	
	通用设备能效水平
	变压器、空压机、风机、电机等主要通用设备能效等级达到相应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的2级及以上水平或国家最新发布的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节能水平。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达到相应行业节水型企业国家标准要求，没有国家标准的达到地方或行业先进水平。

	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95%


备注：以上指标可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在验收时进行适当微调。
一、指标类型说明
核心指标：零碳工厂建设必须达到的目标，是验收评估的首要条件。达不到核心指标要求的企业，原则上不得申请验收评估。
引导指标：在零碳工厂建设过程中发挥路径引导作用，是验收评估的参考目标。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开展相关工作条件的企业，可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原因，相关指标将不纳入验收要求。
二、指标计算说明
1.单位能耗碳排放
指工厂每消费一吨标准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式中：
cg为单位能耗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标准煤（tCO2e/tce）；
C为评价年工厂边界内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G为评价年工厂的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注：1）工厂边界内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依据GB/T 32150、GB/T 32151（所有部分）核算工厂的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以及购入电力与热力产生的排放。其中，排放因子的取值原则如下：
a）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不包括市场化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后续如有更新，采用其最新发布的数值。
b）通过电力直供、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零。
c）不同能源品种和能源活动类型的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排放因子。
2）能源消费总量为工厂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扣除对外供应部分），能源折标准煤系数按顺序依次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最新年份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最新年份湖南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列示数据，电力消费能耗按照等价值计算，等价值系数采用《湖南省统计年鉴》发布的最新年份火力发电煤耗数据（2023年度为0.305kgce/kWh），后续如有更新，采用其最新发布的数值。
2.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指工厂可再生能源消耗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按下式计算。

式中：
r为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R为评价年工厂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G为评价年工厂的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注：1）可再生能源指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自然过程不断补充和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耗量指工厂生产实际消费的各种可再生能源总量。其中，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包括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自发自用、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具备专线直供电力交易结算凭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以及单独购买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GEC）对应的电力消费量（以上依据市场化交易合同、交易结算凭证、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或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清单，遵循不重复计算原则统计；单独购买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GEC）对应的电力消费量最高按电力消费总量的10%计算）。
2）电力消费能耗按照等价值计算，等价值系数采用《湖南省统计年鉴》发布的最新年份火力发电煤耗数据（2023年度为0.305kgce/kWh），后续如有更新，采用其最新发布的数值。
3.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降低率
指工厂主导工业产品验收年的产品碳足迹较基准年的产品碳足迹下降率。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依据《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等相关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推荐的团体标准等核算。
4.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参考现行有效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计算并对标。没有国家标准的，参考团体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下式计算。

式中：
Eui为第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每产品单位（tce/产品单位）；
Ei为评价年工厂生产第i种产品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Qi为评价年第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注：同时生产多种产品时应按每种产品实际消耗的能源分别计算。在无法分别对每种产品进行计量、计算时，可折算成标准产品统一计算，或按产量与能耗量的比例分摊计算。
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比值，按下式计算。

式中：
R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VR为评价年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利用的水量、直接和经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总和），单位为立方米（m3）；
V为评价年工厂的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值，按下式计算。

式中：
Kr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Zr为评价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不含外购），单位为吨（t）；
Z为评价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bookmark: _GoBack]Zw为评价年综合利用往年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量，单位为吨（t）。
